社团业务指南 
  
一、筹备成立社会团体 

（一）依据： 

1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 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 

3 、 《 湖北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令第２ 84 号）。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批准筹备的文件（有效期 30 天，附件 1 ）； 

2 、筹备申请报告（一式四份，由发起人或发起单位签字盖章。包括成立社团的必要性、可行性、涉及行业或学科的现状及背景、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经费来源、拟发展会员的分布情况、发起人或发起单位的情况及在本行业或学科是否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等。附件 2 ）； 

3 、筹备成立社团申请表（附件 3 ）； 

4 、章程草案（严格按示范文本拟定，条款不可减少。附件 4 ）； 

（三）工作程序： 

1 、申请人向行政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2 、登记管理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有效登记材料后，在 60 日内作出准予筹备或不予筹备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 

经审核准予筹备的社团，应自被批准筹备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下列工作：一、凭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筹备的文件申请刻制筹备机构印章；二、发展会员；三、落实办公场所；四、筹集活动资金并验资；五、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程，产生执行机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大会应包括以下议程： ① 通过社团章程（章程草案须事先经业务主管单位联络员签字认可和登记管理机关初审）； ② 选举产生社团组织机构，选举负责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法定代表人； ③ 通过社团会费标准（会费标准应按《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 关于贯彻执行民政部、财政部调整社团会费政策有关文件的通知 ” 》（鄂民政发 [2004]12 号）文件精神制定）； ④ 通过社团内部管理制度等。社团筹备机构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应提前 5 个工作日通知登记管理机关，并将会议议程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会员（代表）大会必须有 2/3 以上会员（代表）参加，其决议必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社团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时，必须以无记名方式进行，不得以鼓掌、举手等方式通过。社团会员（代表）大会应制作会议记录，并保留代表选票等原始资料。 

筹备阶段不得开展筹备以外的活动，完成筹备工作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 

（四）样本： 

1 、附件 1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批准筹备的文件； 

2 、附件 2 ：筹备申请报告； 

3 、附件 3 ：筹备成立社团申请表； 

4 、附件 4 ：章程示范文本。 

  
二、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一）依据： 

1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 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 

3 、 《 湖北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令第２ 84 号）。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 业务主管单位出具的同意成立的文件（ 附件 5 ） ； 

2 、 申请成立报告 （一式四份，筹备机构盖章， 附件 6 ）； 

3 、 章程 （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及 章程核准表； 
社团章程核准程序：筹备机构拟定、送登记管理机关初审、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4 、 领导机构和会员名册 （个人会员应为中国公民，外国人和在校学生不能入会，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单位、职务职称和联络方式，单位会员包括单位名称、性质、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人和电话，国家机关不得参加。 50 名以上个人会员或 30 个以上单位会员，混合会员总数不少于 50 。 附件 7 ）； 

5 、 验资报告（ 凭准予筹备的批复到银行开设验资帐户，打入资金，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6 、 《湖北省社会团体办公用房证明》(附租房合同，所租住房为个人所有的，附房产证
复印件。)（ 附件 8 ） ； 

7 、 《社会团体法人和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附件 9 ） ； 
8 、 《社会团体负责人 （副会长、秘书长） 和办事机构备案表》（ 附件 10 ） ； 
9 、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纪要和一届一次理事会会议纪要（ 附件 11 ）； 

10 、《 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职务审批表》（ 附件 12 ） ； 

11 、筹备组印章。 
（三）工作程序： 

1 、申请人向行政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2 、对符合条件的社团，登记机关在 30 日内发出同意登记的通知，通知社团负责人办理登记手续，交纳登记费、公告费，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在媒体上公告； 

3 、对不批准成立的社团作出不予成立登记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社团领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后，向公安部门申请刻制印章，到技术监督部门申请《代码证》，到银行开设基本帐户，到会计局办理会计建帐监督手续，并于 30 日内将《社会团体银行帐号和机构印章备案表》交登记机关备案。按相关规定申领《会费收据》。 

（四）样本： 

1 、附件 5 ： 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成立的文件； 

2 、附件 6 ： 申请成立报告； 

3 、附件 7 ： 领导机构和会员名册； 

4 、附件 8 ： 《湖北省社会团体办公用房证明》； 

5 、附件 9 ： 《社会团体法人和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6 、附件 10 ： 《社会团体负责人和办事机构备案表》； 

7 、附件 11 ：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纪要； 

8 、附件 12 ： 《 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职务审批表》； 

9 、附件 13 ： 社会团体印章和帐号备案表。 

  
三、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单位、住所、注册资金等登记事项需变更的；秘书长和其他负责人等备案事项需变更的；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领域等发生变化）的，应在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30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一）依据： 

1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 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 

3 、 《 湖北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令第２ 84 号）。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社团名称变更须提交： 

①加盖会章的申请书（必须载明变更的原因、理由、政策依据；提议更名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情况；通过更名决定的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投票表决情况；承诺原名称社团的债权债务转入变更名称后新名称的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后签署属实和同意更名的意见）； 

②变更登记表（附件 14 ）； 

③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④修改后的章程和章程核准表（附件 4 ）； 

⑤两个会议纪要（一是提议更名和修改章程的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纪要；二是通过更名决定和新章程的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纪要。参考附件22 ）； 

⑥《登记证书》正副本； 

⑦旧印章（行政章、财务章等）； 

⑧新印章和银行帐号备案表（附件 13 ）。 

2 、社团法定代表人变更须提交： 

①变更登记表（其中法定代表人签字栏原任、新任法定代表人均须签字。附件 14 ）； 

②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③理事会会议纪要（投票选举新的法定代表人情况）； 

④法定代表人登记表（附件 9 ）； 

⑤《登记证书》正副本； 

⑥《 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职务审批表》 （附件 12 ）。 

3 、社团业务主管单位变更须提交： 

①变更登记表（附件 14 ）； 

②理事会会议纪要（通过变更业务主管单位的决议情况）； 

③原任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不再担任的函； 

④继任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担任的函； 

⑤《登记证书》正副本。 

4 、社团住所变更须提交： 

①变更登记表（附件 14 ）； 

②《湖北省社会团体办公用房证明》（附租房合同，所租住房为个人所有的，附房产证复印件，

办公用房为协会自有的，附房产证复印件，附件8）； 

③《登记证书》正副本。 

5 、社团修改章程须提交： 

①修改章程的申请报告和修改说明（需业务主管单位签署意见）； 

②修改后的章程和章程标准表（附件 4 ）； 

③会员（或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通过新章程的会议纪要（参考附件 22 ）； 

6 、社团换届未变更上述事项的须提交： 

①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②会员（或会员代表）大会（投票选举理事会和通过会费标准等）及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会和会长等）会议纪要（参考附件 22 ）； 

③新任负责人备案表；简历、身份证复印件（附件 10 ）； 

④领导机构和会员名册（附件 7 ）； 

⑤《 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职务审批表》 （附件 12 ）。 

7 、 社团换届变更上述事项的须提交： 

上述第 6 项和对应的变更事项须提交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 

1 、 社会团体变更业务主管单位，须在原业务主管单位出具不再担任业务主管的文件之日起 90 日内找到新的业务主管单位，并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的其它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 、申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3 、 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变更登记申请的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变更登记的决定； 

4 、 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变更登记的社会团体办理变更（换证）手续； 

5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由 登记管理机关 在传媒上对社会公告。 

（四）样本： 

1 、附件 14 ：《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 

2 、附件 4 ：章程示范文本； 

3 、附件 7 ： 领导机构和会员名册； 

4 、附件 8 ： 《湖北省社会团体办公用房证明》； 

5 、附件 9 ：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6 、附件 10 ： 《社会团体负责人和办事机构备案表》； 

7 、附件 22 ：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会议纪要； 

8 、附件 12 ： 《 党政领导干部兼任社团职务审批表》； 

9 、附件 13 ：《社会团体印章和帐号备案表》。 

  
四、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一）依据： 

1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 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 

3 、 《 湖北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令第２ 84 号）。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 社团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 

2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注销的会议纪要； 

3 、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文件； 

4 、清算报告书（社团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由清算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章程载明的原则，提出处理意见，报经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同意后实施）； 

5 、《社会团体法人注销登记表》； 

6 、社团公章、财务章及内设机构和分支机构印章； 

7 、财务凭证； 

8 、登记管理机关要求社团提交的其他必要的材料。 

（三）工作程序： 

1 、 社会团体向业务主管单位申请，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2 、社会团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与有关部门组成清算工作小组，对将要注销的社会团体的财产进行全面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3 、登记管理机关在收到上述规定的全部材料后 30 日内作出准予注销或不准予注销的决定，准予注销登记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并在传媒上对社会公告（公告费由社团缴纳）。 

（四）样本： 

附件 15 ： 《社会团体法人注销登记表》 

  
五、社会团体年度检查 
（一）依据： 

1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 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 

3 、 《 湖北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令第２ 84 号）。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上一年度工作总结和本年度工作计划； 

2 、上一年度财务决算并附财务会计报告； 

3 、《社会团体年检报告书》； 

4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5 、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登记管理机关在年检期间，可以根据情况，要求社会团体提交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其他补充说明材料及有关文件。登记管理机关可以要求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必要时进行实地检查。 

（三）工作程序： 

1 、 社会团体从襄樊民政信息网下载《 社会团体 年检报告书》及其他有关材料； 

2 、 社会团体 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年检材料，经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初审意见后，于 5 月 31 日 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3 、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年检材料； 

4 、登记管理机关作出年检结论，发布年检结论公告。 

（四）样本： 

附件 16 ： 《 社会团体 年检报告书》。 

  

六、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成立、变更和注销 
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是社会团体根据开展活动的需要，依据业务范围的划分或者会员组成的特点，设立的专门从事该社会团体某项业务活动的机构。分支机构可以称分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等。 

社会团体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在住所地以外属于其活动区域内设置的代表该社团开展活动、承办该社会团体交办事项的机构。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等。 

（一）依据： 

1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 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 

3 、 《 湖北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令第２ 84 号）。 

4 、《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 

（二）提交材料（一式三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成立须提交： 

①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表》（附件 17 ）； 

② 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其主要内容是：经过审议，同意设立分支（代表）机构；分支（代表）机构的职责和业务范围；分支（代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等； 

③ 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附件 8 ）； 

④ 拟任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的《社团负责人备案表》（党政领导兼职的《党政领导兼职审批表》）及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附件 10 、附件 12 ）； 

⑤ 分支（代表）机构住所与社会团体住所不在一地的，需提交设在地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意见。 

2 、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变更须提交： 

①《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变更登记表》（附件 18 ）； 

② 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关于变更事项的会议决议； 

③ 负责人变更的还需提交 《社团负责人备案表》 及身份证明（附件 10 、附件 12 ）； 

④ 住所变更的需提交新 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附件 8 ）； 

3 、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注销须提交： 

① 《 社会团体分支 ( 代表 ) 机构注销登记表 》（附件 19 ） ； 

② 社会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 

（三）工作程序： 

1 、 申请人向行政服务中心民政窗口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2 、对申请成立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60 日内做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准予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发给《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对不予登记的，应当将不予登记的决定书面通知社会团体，并说明理由； 

3 、对申请变更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变更登记申请的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予变更登记的决定，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变更登记的办理变更（换证）手续； 

4 、 登记管理机关准予注销的，发给注销证明文件，收缴该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代表机构登记证书》、印章 。 

（四）样本： 

1 、附件 17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表》 ； 

2 、 附件 18 ：《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变更登记表》； 

3 、 附件 19 ：《 社会团体分支 ( 代表 ) 机构注销登记表 》； 

4 、其他相关表格。 

  
  
七、全国、全省性社会团体在樊设立代表机构 
（一）依据： 

1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发布，自 1998 年 10 月 25 日 起施行）； 

2 、《 湖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１７号）； 

3 、 《 湖北省发展和规范行业协会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令第２ 84 号）。 

4 、《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 

（二）提交材料（一式二份，在电脑中填写，打印后签字盖章，并报电子文档）： 

1 、设立申请书（ 协会向襄樊市民政局发函申请，必须载明设立理由、业务范围、拟任负责人、社团履行内部程序等， 一式三份 ）； 

2 、（协会向登记机关提交的）《社会团体分支 ( 代表 ) 机构登记表》复印件； 

3 、拟任分支 ( 代表 ) 机构负责人的《社会团体负责人备案表》及身份证复印件； 

4 、分支 ( 代表 ) 机构办公用房证明； 

5 、《社会团体章程》（协会加盖公章）。 

（三）工作程序： 

1 、 申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2 、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30 日内 函复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 

（四）样本： 

由全国、全省性社会团体提交。 

  
八、社会团体申购《会费专用收据》程序和材料 
  

（一）社团申购《会费专用收据》，必须有专一的银行基本帐户，有具有会计资格的专职或兼职财务人员，会计和出纳分设，必须建立完善的帐目，并 到会计局办理会计建帐监督手续 。《会费专用收据》只能用于按备案的标准、按会员名册收取会费。 

（二） 提交以下材料： 

1 、《社会团体购领会费专用收据申请表》 （附件 20 ） ； 

2 、年度工作成本和收入、支出预算说明 （附件 21 ） ； 

3 、通过会费标准的会员大会纪要 （附件 22 ） ； 

4 、会费收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附件 23 ） ； 

5 、领导机构和会员名册 （附件 7 ） ； 

6 、印章和银行帐号备案表 （附件 13 ） ； 

7 、财务人员备案表和会计证复印件 （附件 10 ） 。 

（三）工作程序： 

1 、 申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有效申请材料； 

2 、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 3 日内 办理《收据购领簿》和购票手续。 

（四）样本： 

1 、 附件 20 ： 《社会团体购领会费专用收据申请表》； 

2 、 附件 21 ： 年度工作成本和收入、支出预算说明； 

3 、 附件 22 ： 通过会费标准的会员大会纪要； 

4 、 附件 23 ： 会费收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5 、 附件 7 ： 领导机构和会员名册； 

6 、 附件 13 ：印章和 银行帐号备案表； 

7 、 附件 10 ： 财务人员备案表和会计证复印件。

